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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抽查作業執行方式 

 

一、 抽查方式： 

(一) 依「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簽證項目抽查作業要點」第五點之規定

比例抽查： 

1. 五層以下非供公眾使用之建築物每十件抽查一件以上。 

2. 五層以下供公眾使用之建築五物每十件抽查二件以上。 

3. 六層以上至十層之建築物每十件抽查二件以上。 

4. 十一層以上至十四層之建築物每十件抽查四件以上。 

    （二）依抽查作業要點及本府指定類型之必抽案件： 

1. 山坡地範圍內之供公眾使用建築物。 

2. 建築基地全部或一部位於活動斷層地質敏感區或山崩與地滑

地質敏感區內，且應進行基地地下探勘者。 

3. 檢具建築物防火避難性能設計計畫書或依規定應檢具建築物

防火避難綜合檢討報告書，經中央主管建築機關認可之建築

物。 

4. 十五層及高層建築物（高度在 50公尺或樓層在 16層以上）。 

 (三) 其他情形之必抽案件： 

    1.依抽查結論辦理變更設計案件(當次必抽)。 

2.執照審查列為必抽案件。 

3.經簽報為必抽案件。 

4.列管建築師案件。 

二、 抽查作業流程：如附圖一、桃園市建造(雜項)執照抽查作業流程圖 

三、 抽查作業： 

(一) 抽查案件清冊：每月 10日前應彙整前一個月核准之簽證發照案

件，由本處列出抽查案件清冊。 

(二) 抽查案件調卷：每月 14日前經本處（抽查專案）確認抽查案件

清冊後辦理調卷。 

(三) 抽查初審會議：每月 15日前本處召開抽查初審會議，建築師公

會及技師公會派員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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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抽查初審意見通知：每月 21日前將抽查初審意見通知簽證建築

師。 

(五) 抽查初審缺失改善說明會：每月 28日前召開抽查初審缺失改善

說明會。(附表 2、桃園市建造(雜項)執照抽查項目初審缺失查

核表) 

(六) 抽查結果通知：次月 5日前將抽查結果通知簽證建築師。 

(七) 抽查日期及頻率：抽查作業以每個月執行一次為原則，建管處

每個月上旬舉辦抽查初審會議，每個月下旬舉辦抽查初審缺失

改善說明會。 

(八) 抽查人員：包含本處、建築師公會及相關技師公會人員，應視

抽查案件數量適量分派出席人員。 

四、 抽查項目及抽查方式： 

(一) 建築部分：如附表 1-1、桃園市建造(雜項)執照抽查項目初審表

_建築 

(二) 結構部分：如附表 1-2、桃園市建造(雜項)執照抽查項目初審表

_結構 

(三) 綠建築設計：如附表 1-3、桃園市建造(雜項)執照抽查項目初審

表_綠建築設計 

(四) 無障礙建築物：如附表 1-4、桃園市建造(雜項)執照抽查項目初

審表_無障礙建築物 

五、 抽查結果處理方式： 

(一) 抽查不合規定案件之處理：本處得列管抽查結果不合格案件之

施工勘驗或使用執照申領程序，起造人應辦理報備、更正或變

更設計程序後，始得解除列管。  

(二) 抽查異議案件之處理：對抽查缺失結果通知提出異議者，得於

通知改正期限內申請復核，復核申請書格式如附表 3。本處應於

十日內將復核結果通知起造人，復核核定書格式如附表 4，必要

時本處得召開復核會議並視實際情形邀請起造人、建築師或相

關技師公會參加。 起造人對核復結果仍有異議時，本處應於七

日內報請上級主管建築機關處理。 



106.11.08桃都建照字第 1060034456 號 

3 
 

(三) 抽查不合規定案件建築師及技師之處理：參照「桃園市建造執 

  照及雜項執照簽證案件考核處理原則」辦理。 

六、 抽查缺失之宣導及改善： 

(一) 抽查缺失說明會：每年應舉辦一次抽查缺失說明會(課程應達一

小時以上) 。 

(二) 常見抽查缺失樣態及案例彙編：每年應彙整常見抽查缺失樣態

及案例，由本處函送桃園市建築師公會，並公告於本處及桃園

市建築師公會網站。 

(三) 抽查基準檢討會議：每年應召開一次以上之抽查基準檢討會 

議。 

(四) 抽查缺失公告：應於公會發照室公告常見抽查缺失樣態，並提

供「常見抽查缺失樣態及案例彙編」供建築相關從業人員閱覽。 

七、 簽證責任與移送懲戒： 

(一) 行政技術分立原則：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除依建築法第三十四

條第三項規定應由主管建築機關審查之規定項目外，其餘項目

應由建築師或建築師及專業工業技師簽證負責。 

(二) 簽證項目技術抽查：為落實建築法第三十四條行政、技術分立

原則，技術部分由專業技師簽證負責，簽證項目於執照審查階

段不另於審查，執照核發後對於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之簽證項

目執行抽查。 

(三) 技術抽查簽證責任：依內政部 88年 07月 01日台 88內營字第

8873613號函：「為落實簽證制度，主管建築機關基於監督管理

之立場於發照後按申請案件比例予以抽查，係助建築師或專業

技師檢視設計內容以彌補簽證錯誤之補救措施。簽證項目如有

違反法令規定者，得將該建築師或專業技師依規定移送懲戒。

經抽查案件日後若發現仍有錯誤，如係屬簽證項目，有關責任

仍應由建築師或專業技師負責。」 


